
□见习记者 刘家杭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70 条的规定，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 车

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 保护现场； 造成人

身伤亡的， 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

员， 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

近日， 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知下面

这个案例： 刘某在倒车发生刮蹭事故后， 不

仅不及时停车处理， 反而加速逃离现场， 进

而造成人员伤亡。 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 却

因为刘某的逃逸而造成了一人死亡的严重后

果， 刘某自己也因故意伤害罪锒铛入狱， 唏

嘘的同时必须要引起大众足够的重视和反省。

2020 年 1 月 11 日， 刘某在驾驶自己的

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倒车时， 不小心撞到王某

停放在路边的小轿车。 事故发生后， 刘某并

未下车查看情况， 而是为躲避赔偿责任， 加

速驾车逃离现场。

为阻止刘某逃离， 王某小跑追赶刘某的

三轮摩托车， 并不断拍打、 示停。 面对紧追

其后的王某， 刘某仍未停车， 反而继续加速

逃离。 在追车过程中， 王某不幸被三轮车带

倒， 头部遭到碾压， 当场死亡。 但刘某仍未

停车， 在彻底摆脱王某纠缠后， 刘某电话联

系朋友郑某、 何某， 拜托他们二人帮自己去

现场查看一下情况。

郑某何某到达现场后， 发现王某已经死

亡， 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二人劝说刘某回到

事发现场。 随后， 刘某返回现场， 被成都市

公安局双流区分局交警大队警察挡获。

法庭上， 面对检察机构对自己“故意伤

害罪” 的指控， 刘某表示不认可， 并提出，

自己的行为仅构成交通肇事罪， 不构成交通

肇事逃逸， 也不构成逃逸致人死亡。 同时，

自己主观上并没有伤害王某的故意， 而且王

某自身的追车行为也有一定过错。 此外， 自

己返回现场的行为应被认定为自首。

对此，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监

控视频、 鉴定意见及刘某的供述查证后认为，

刘某在明知所驾车辆碰撞、碾压被害人时未停

车施救，反而继续加速逃离现场，致被害人被

碾压头部当场死亡。 刘某作为机动车驾驶人

员，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

果，仍然加速逃离现场，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

其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故

意伤害罪定罪处罚。而被害人王某在紧急情况

下拦车示停，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过错。

在对到案经过、 证人郑某的证言、 被告

人刘某的供述查证后， 法院认定， 刘某主动

回到案发现场， 到案后虽有辩解， 但如实供

述主要犯罪事实， 可以认定为自首。

综上，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被告人刘某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

交通肇事逃逸致他人死亡 被判故意伤害究竟冤不冤

    撤审判庭，设调处中心，用调

解化解行政纠纷

2018 年 7 月起， 上海市基层法院行政案

件实行了集中交叉管辖， 崇明区的行政案件

由浦东新区法院管辖， 崇明法院不再设立行

政审判庭。

“跨区域交叉管辖之后， 管辖法院地缘

优势显得不足， 如何发挥属地法院的作用，

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问题。” 上海崇明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陆静表

示， 为了能够更好地化解村民与行政机关之

间的矛盾， 缓解法院的办案压力， 崇明法院

在市高院的大力支持下， 在全市法院率先成

立了行政争议多元调处中心。

陆静是崇明法院原行政庭的庭长， 集中

管辖后担任行政争议多元调处中心的负责人。

她率领着 3 名退休法官担任调处委员， 对崇

明法院辖区范围内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以及

涉及崇明区的行政诉讼案件开展诉前、 诉中

阶段的协调化解工作。

“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当下， 行政争议

的发生往往与区域重点工作相关， 涉及百姓

的切身利益， 关乎民生， 处理不当容易产生

负面影响。” 陆静介绍。

当诉讼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 调解

协商的魅力也逐步显现， 而行政争议多元调

处中心发挥地缘优势， 为老百姓和行政机关

之间搭建了一个便捷、 高效、 专业的解决争

议平台， 成效显现。

“一张红证”引发的后遗症

作为上海“首家” 成立的调处中心， 崇

明法院在摸索中逐步寻找方向。

“在成立之后， 我们与浦东法院共同协

商制定了相关的规则。 浦东法院受理案件之

后， 流转到我们平台进行为期 1-2 个月的诉

前调解， 两家法院联动开展工作。” 陆静说

道， 她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由浦东法院委托调

解的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行政争议案例。

2015 年， 陈家镇铁塔村的老陈一家面临

房屋征收。 然而， 征收中心一直未履行交付

安置房屋。 为此， 小陈起诉至浦东法院， 要

求办理安置房屋的交付手续并结算安置补偿

款， 同时赔偿相应损失。

“由于涉及宅基地的问题， 农村的集体

土地征收和市区的国有土地征收相比有一些

不同。” 陆静介绍道， “宅基地的背后往往是

一整个家族， 牵扯到百姓的根本利益。”

为何 5年之久尚未交付？ 在接到委托后，

陆静和调解员来到当地了解情况。 原来， 宅

基地使用证上有老陈与儿子小陈两人的名字，

按照“一证一户” 的规定， 征收中心应向他

们交付两套安置房。 “这种情况下本该先进

行分户， 分别提供证件再签约。 但考虑到为

了方便百姓， 当时直接与二人分别签订了协

议， 在签约时分了户。”

儿子搬离后， 老父亲突然舍不得这座住

了一辈子的老宅， 没有及时清退房屋。 因为

未按时完成交地任务， 在同一张红证上的儿

子也无法获得安置房， 由此才引发了这场诉

讼。

“虽然政府部门当年是出于好心， 但这

的确是因为当初没有按照流程操作而带来了

‘后遗症’。” 陆静和调解员们一边和政府部门

沟通， 一边也积极做父子的思想工作， 希望

他们理解政府工作的难度， 并让他们认识到

确实是因为自身没有履约才会导致房屋未交

付。 经过多次沟通， 小陈说服了父亲拆除房

屋。 最终， 仅仅一个月， “交地、 调解、 签

约、 交房” 就同步完成， 小陈当场向调处中

心递交了撤诉申请。

“简单一个案子的处理往往会产生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影响。” 陆静表示， 现如今崇明

作为世界级生态岛不断深化社会和生态环境

的治理， 在村民集中居住、 集体土地征收等

方面， 调解往往发挥出重要作用。

14年的心结在这里解开

除了与浦东法院合作外， 崇明法院行政

争议多元调处中心积极与全市各级法院、 区

司法局、 检察院等进行互动， 形成化解争议

的司法合力， 化解一些疑难的复杂案件。

1999 年 12 月， 当时的崇明县政府批准

了蔡坤 （化名） 的异地建房申请， 2004 年，

蔡坤以原批准建房用地附近有高压铁塔、 且

在公路绿化带控制线内为由， 要求变更建房

位置。 随后， 蔡坤收到了县政府的同意批复，

但在获得了建房许可证后， 因该处地点并不

能完全落实建房面积， 也有农户反对他跨队

建房， 导致建房计划一直无法落实。 他也想

过翻建自己的旧房屋， 但却发现邻居擅自移

位建房， 老宅基地房已无法翻建。

房子没有着落， 蔡坤不断地上访、 起诉、

申请复议， 前前后后围绕审批建房打了 220

多场官司， 法院和相关职能部门也做过多次

协调， 然而都没能让他满意。

这一次， 上海二中院、 浦东法院将蔡坤

系列案件委托至调处中心。 通过陆静团队的

不懈沟通， 蔡坤从一开始的拒绝， 到最后主

动要求平台为他化解矛盾。 “我看到他心态

转变了， 就继续对他释法析理， 引导他提出

更理性的诉求。” 在此期间， 陆静与各行政机

关相互沟通， 最终通过集中居住政策落实了

蔡坤的居住问题。 蔡坤写下了撤诉申请书。

至此， 沉积 14 年的行政争议得以化解。

陆静称， 她曾不止一次遇到过“难缠” 的当

事人， 但她一直觉得： “既然当事人对我们

有所抵触， 我们就更该用自己的能力让他们

信服。” 她感叹： “解决了这个案子， 我觉得

这辈子当法官也值了。”

线上线下联动，行政纠纷化解

在当地

崇明本地以农村经济为主， 但同时也是

一个招商引资大区。 招商引资过程中， 不可

避免会对当地经济产生一定冲击。 今年疫情

期间， 调处中心就解决了一起工商登记案件。

徐雄 （化名） 因工商行政登记纠纷起诉

行政机关， 行政争议多元调处中心调查后发

现， 这其实是一起股权纠纷， 倘若将股东间

的矛盾化解， 后续也就自然迎刃而解。

当时考虑到正值疫情时期， 徐雄身处南

京， 另外两名第三人在上海市区， 调解员们

便采取了在线调处的办理模式， 利用法院的

公平公正性， 通过视频连线进行沟通、 协调，

最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将这起股东间的

股权纷争而引发的行政争议予以化解。

陆静介绍， 为了保证疫情期间线上调处

的便捷、 高效、 规范， 调处中心制定了 《在

线调处规则》， 保证在线调处有序进行。

自 2019年 4月成立至今， 行政争议多元

调处中心共受理了纠纷 83 件， 成功调处 28

件， 去年化解率 18%， 今年至今化解率为

41%。 而在未来， 陆静还希望能够和各方加

强互动合作， 通过协同合作更大程度地发挥

调处中心的作用。

陆静认为， 行政争议多元调处中心就是

政府机关的“减压阀”， 民众与行政机关之间

的“润滑剂”， 她说： “现如今， 法治政府的

执法意识和程序规范在不断加强， 而民众的

维权意识也在不断提高， 当发生争议时， 我

们本着服务大局、 维护百姓合法权益出发，

充分发挥居中协调的缓冲作用， 为各方理性、

平和对话创造机会， 努力寻求纠纷的妥善、

有效和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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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告官”只能对簿公堂？
上海这家法院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提供了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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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旭凡 实习生 杨诗稢

老宅面临拆迁， 签约后户主突然后悔； 为了自建房， 村民 14 年打了 200 多起官司……如果说居民之间的矛盾大多源于生活上的磕

磕碰碰， 那么老百姓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矛盾往往因为彼此的立场不同而较难调和。

对于乡村地区来说， 土地征收、 宅基地等问题引发的行政纠纷尤为突出， 下辖着 18 个乡镇的上海市崇明区就不可避免地面临这些

问题。

一边是 “民告官” 中一肚子苦水的村民， 一边是千头万绪无法面面俱到的政府机构， 二者之间如何进行有效沟通？ 如何避免矛盾走

上诉讼之路？ 上海崇明法院搭建了这样一座桥梁———在全市行政诉讼案件非集中管辖法院率先成立了首家 “行政争议多元调处中心”，

完善行政争议多元调处机制。 记者近日走进崇明法院， 探寻在 “民告官” 这条路上， 调解可以发挥出怎样的魅力……

调处中心与区司法局交流工作 邢露 摄


